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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字第1110028394號

修正「新竹市都市計畫區騎樓設置標準」第二條、第四條、第六條。

　附修正「新竹市都市計畫區騎樓設置標準」第二條、第四條、第六條。

新竹市都市計畫區騎樓設置標準第二條、第四條、第六條修正條文

第二條  實施都市計畫內，下列各款之建築基地，應設置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

　　　　一、面臨都市計畫道路寬度在七公尺以上之商業區及公共設施用地。

　　　　二、面臨都市計畫道路寬度在十五公尺以上之住宅區及工業區。

　　　　前項建築基地，當地都市計畫說明書另有規定或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經

　　　　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免依前項規

　　　　定辦理：

　　　　一、因配合都市景觀及城鄉風貌規畫需要。

　　　　二、因地形特殊或坡度陡峭。

　　　　三、因面積狹小或地界曲折。

第四條  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其留設寬度，自建築線至建築物外牆面，按計畫道路

　　　　寬度依下列規定設置：

　　　　一、建築基地面臨七公尺以上至未滿十五公尺計畫道路者為三點六公尺。

　　　　二、建築基地面臨十五公尺以上計畫道路者為四公尺。

第六條  騎樓柱正面應自建築線退後三十公分。但騎樓之淨寬不得小於二點五公尺

　　　　；騎樓之淨高自路肩起不得小於三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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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新竹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月20日

發文字號：府產漁字第1110020899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第15點

主旨：公告修正「新竹市魩鱙漁業管理規範」，自即日起生效。

依據：漁業法第9條、第14條、第37條、第44條第1項第4款、第46條、第54條第1項第5款

      及「地方主管機關訂定魩鱙漁業管理規範原則」。

公告事項：　

　一、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沿岸魩鱙漁業之管理及保育，並適度利用魩

　　　鱙漁業資源，特依漁業法第9條、第14條、第37條、第44條第1項第4款、第46條

      及第54條第1項第5款規定，訂定本規範。

　二、本規範所稱魩鱙漁業，係指新竹市（以下簡稱本市）籍漁筏或未滿五十噸漁船，

　　　經核准以大目袖網、流袋網、焚寄網、棒受網及叉手網捕撈魩鱙魚為對象之漁業。

　三、漁業人申請以大目袖網兼營魩鱙漁業者，應以兩艘漁船（筏）為一組，得向本府

　　　申請配置一艘漁獲載運舢舨或漁筏。漁獲載運舢舨或漁筏於經營魩鱙漁業期間，

　　　不得攜帶魩鱙漁具出海，並僅限從事載運所配置漁船（筏）組之魩鱙漁獲，不得

　　　載運其他漁船（筏）漁獲。

　四、經本府核准以大目袖網兼營魩鱙漁業者，得申請變更以下列漁具漁法之一兼營魩

　　　鱙漁業：

    　(一)流袋網或叉手網。

      (二)漁業執照原已經核准兼營焚寄網或棒受網。

    　經本府核准以焚寄網或棒受網兼營魩鱙漁業者，得申請變更以流袋網或叉手網兼

      營魩鱙漁業；經本府核准以焚寄網或棒受網兼營魩鱙漁業者，不得申請變更以大

　　　目袖網兼營魩鱙漁業。

    　經本府核准以流袋網或叉手網兼營魩鱙漁業者，不得申請變更以大目袖網、焚寄

　　　網或棒受網兼營魩鱙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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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府為魩鱙漁業管理需要，依據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漁獲量額度，公告當年度總

　　　容許漁獲量。

　    本市沿岸海域總捕獲量達當年度公告容許漁獲量百分之90% 時，本府即公告該年

      度魩鱙漁業自公告起第10日起全面停止作業，海上從事魩鱙漁業之漁船(筏)需立

      即返港。

　六、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得申請兼營魩鱙漁業：

     （一）取得前一年度兼營魩鱙漁業許可。

     （二）漁船（筏）於兼營魩鱙漁業許可期間滅失，原漁業人以取得之汰建資格建造

           新船（筏）完成後，或以與滅失漁船(筏)相同噸級別之自有漁船(筏)經營者

           ，得於申請核發特定漁業執照時，提出申請兼營魩鱙漁業。漁業執照屆期申

           請換發時，亦同。以原滅失漁船(筏)汰建資格建造之新漁船(筏)不得再兼營

           魩鱙漁業。

      (三) 漁船(筏)或漁業人於核准兼營魩鱙漁業期間，當年度因違反魩鱙漁業管理規

           定受漁業法第10條規定處分2次以上，於處分後次年起算滿3年，或受漁業法

           第65條第3款或第7款規定處分2次以上，於處分後次年起算滿2年。

  七、漁業人得於每年11月1日至30日止，向本府申請次年度兼營魩鱙漁業許可，未於前

      揭期限內辦理者視同放棄。

      本府受理申請兼營魩鱙漁業，經審查符合規定者，發給許可文件，其有效期限為

      翌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惟不得逾漁業執照有效期限；經核准兼營魩鱙漁業之

      漁船（筏），本府以個別許可函通知漁船(筏）主，並發給識別旗幟，漁船（筏）

      作業時應攜帶許可函，並將識別旗幟置於船(筏)體之明顯處。

　八、經本府核准兼營魩鱙漁業之漁船（筏），有漁業人變更（除繼承或配偶、直系血

      親間移轉外）應即註銷兼營魩鱙漁業資格。

  九、漁業人或漁船(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不予核准兼營魩鱙漁業:

      (一)有漁業法第7條之1第4款至第7款情事之一。但收回漁業執照處分已開始執行

          者不在此限。

      (二)於核准兼營當年度因違反本市魩鱙漁業管理規範受漁業法第10條規定處分2次

          以上，於處分後次年起算未滿3年。

      (三)於核准兼營當年度因違反本市魩鱙漁業管理規範受漁業法第65條第3款或第7

                        款規定處分2次以上，於處分後次年起算未滿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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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曾出具放棄申請兼營魩鱙漁業同意書。

      (五)取得兼營魩鱙漁業許可之漁業人，連續2年未有經營實績。

  十、魩鱙漁業之禁漁期為每年6月16日起至9月15日止，兼營魩鱙漁業漁船(筏)及漁獲

      載運舢舨或漁筏不得於禁漁期間內作業。

  十一、從事魩鱙漁業之漁船（筏）及漁獲載運舢舨或漁筏，不得在距岸500公尺以內水

        域作業。

  十二、經本府所核准兼營魩鱙漁業之漁船（筏）及漁獲載運舢舨或漁筏，依本府權限

        僅核准於本市所轄海域內作業，且不得進入中央主管機關及本府公告之禁漁區

        作業。

  十三、新竹區漁會為輔導所轄魩鱙漁業漁船（筏）作業，應成立魩鱙漁業產銷班，並

        訂定作業公約管理。經核准兼營魩鱙漁業之漁船（筏）主及漁獲載運舢舨或漁

        筏主應參加當地漁會魩鱙漁業產銷班，並遵守所定作業公約作業。

  十四、新竹區漁會所訂作業公約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並報本府核定後公告實施：

　　　　(一)漁具、漁法、漁獲量之限制。

　　　　(二)漁獲體長之限制。

　　　　(三)混獲比例之限制。

　　　　(四)作業糾紛之調處。

　　　　(五)作業漁區、漁期及漁獲量等資料之提供。

　　　　(六)其他應共同遵守事項。

　十五、漁具及漁獲物檢查及卸魚聲明書申報:

  　　　(一)漁業人或漁業從業人應使用本府律定之容器（容積六十公斤之塑膠桶，詳

　　　　　　如附件一）裝盛魩鱙漁獲物，並應依沿近海漁船卸魚聲明書申報管理規定

　　　　　　填寫及繳交卸魚聲明書。

　　　  (二)兼營魩鱙漁業漁船（筏）及漁獲載運舢舨或漁筏之漁業人或漁業從業人進

　　　　　　出港時，應主動報請海巡機關安檢人員實施漁具及漁獲物檢查。本市新竹

　　　　　　、海山漁港為魩鱙漁業漁船(筏)卸魚漁港。

　　　  (三)漁會應按週彙整魩鱙漁業漁獲量週報表(如附件二)，送本府逐一審核後，

　　　　　　於次月底前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四)中央、地方主管機關或海巡機關得於必要時派員至兼營魩鱙漁業漁船(筏）

　　　　　　、漁獲載運舢舨或漁筏及其他有關場所，檢查漁獲物、漁具、簿據及其他

　　　　　　物件，漁業人及漁業從業人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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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兼營魩鱙漁業漁船（筏）應接受中央主管機關指派之觀察員隨船（筏）觀察作

　　　　業，漁業人及船長並應遵行下列事項：

　　    (一)依中央主管機關通知之時間及地點，接載及送返觀察員。

　　    (二)提供觀察員相當於幹部船員之生活條件、照顧及醫療。

　　    (三)於觀察員登船（筏）時，船長應向觀察員說明漁船（筏）之作息方式、安

　　　　　　全維護及漁船（筏）設施，並將觀察員上船（筏）執行任務之事實，通報

　　　　　　全船（筏）人員知悉。

　　    (四)提供並協助觀察員獨立使用衛星電話、單邊帶無線電話（SSB）等通訊設備。

　　    (五)協助觀察員蒐集研究之魩鱙樣本。

　　    (六)提供觀察員在作業漁船（筏）上執行任務所需之空間、設備及資料，並於

　　　　　　觀察員執行任務時，為必要及充分之協助。

　　    (七)不得拒絕或妨礙觀察員就漁船（筏）航行儀器相關資訊或其他與觀察任務

　　　　　　有關之事項所為詢問及作成紀錄。

　　    (八)應於觀察員執行任務所得之資料或所作之紀錄上簽名，如對紀錄內容有不

　　　　　　同意見時，得附記其意見。

　　    (九)漁船（筏）船長應確保觀察員安全，漁船（筏）遇有緊急危難時，應予特

　　　　　　別照護及給予避難協助。

　十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本府送中央主管機關依漁業法第10條規定，處收回漁業

　　　　人漁業證照、漁業從業人幹部執業證書或船員手冊一年以下之處分；情節重大

　　　　者得撤銷漁業人漁 業證照、 漁業從業人幹部執業證書或船員手冊：

　　    (一)未經許可擅自從事魩鱙漁業或載運魩鱙漁獲。

　　    (二)違反本規範第15點第4款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檢查之規定。

　　    (三)違反本規範第16點有關觀察員隨船（筏）觀察作業應遵行事項之規定。

　十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本府依漁業法第65條第3款或第6款規定，處漁業人及漁

　　　　業從業人各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本規範第2點規定，取得兼營魩鱙漁業許可之漁船（筏）使用大目袖網

　　　　　　、流袋網、焚寄網、棒受網或叉手網以外之漁法採捕魩鱙。

　　    (二)違反本規範第3點規定，漁獲載運舢舨或漁筏於經營魩鱙漁業期間，攜帶魩

　　　　　　鱙漁具出海、載運魩鱙以外漁獲或載運其他漁船（筏）漁獲。

　　    (三)違反本規範第5點規定於全面禁止採捕期間作業。

    　　(四)違反本規範第10點、第11點、第12點規定於禁漁期或禁漁區內從事魩鱙漁

　　　　　　業。

　　    (五)違反本規範第15點第1款及第2款規定，未使用本府律定之容器裝盛魩鱙漁

　　　　　　獲物，進出港時未主動報請海巡機關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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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空字第11100213361號

主旨：公告本市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委託康廷工程顧問企業有限公司辦理「

      111年度新竹市營建工程污染管制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

公告事項：

　一、計畫執行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執行工作事項：

　　　（一）執行本市營建工程稽巡查取締及告發工作，建立基本資料庫及配合中央各

　　　　　　項考評政策，提昇考評績效。

　　　（二）配合執行本市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程序，並提昇為民服務品質及

　　　　　　成效。

　　　（三）透過營建工程查核、輔導及宣導，督促業者落實各項污染防制實務作業，

　　　　　　加強推動逸散性污染源減量成效，作為管制策略及執行計畫之依據。

　　　（四）執行公共工程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內容查核，並輔導工程

　　　　　　對於污染防制預算編列及施工前污染防制設施之設置。

　　　（五）推動營建工程道路認養洗掃及維護，維護良好道路品質。

　　　（六）持續更新營建工程基本資料及現況資料，掌握營建工程污染情況。

　　　（七）依法執行空氣污染稽查及處分行政作業，追蹤後續污染改善情形。

　　　（八）完成建置「營建空污費網路申報資訊管理系統」操作維護及第二年「營建

　　　　　　工程稽、巡查線上管理系統建置」，提升政簡便民及稽、巡查行政績效。

　　　（九）調查本市營建工程施工機具及審查營建工程施工機具自主管理標章核發作

　　　　　　業。

　　　（十）協助調查本市轄內裸露地表，並輔導採行空氣污染防制設施。

　　　（十一）提出本市營建工程空氣污染管制創新作為，強化污染管制。

　　　（十二）配合中央各項考評政策，提昇本市考評績效。

　三、受委託公司：

　　　（一）名稱：康廷工程顧問企業有限公司

　　　（二）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原里板南路653號4樓

　　　（三）聯絡電話：(02)7730-4000

市 長 林 智 堅

新竹市政府公報1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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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空字第11100187801號

主旨：公告本市環境保護局委託南台灣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1年度新竹市室內

      空氣品質查核暨輔導管制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

公告事項：

　一、計畫執行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執行工作事項：

　　　（一）執行本市公私場所及各批次公告名單之室內空氣品質檢測及巡檢作業，瞭

            解各類別場所運作期間之室內空氣品質與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之督導

　　　　　　、獎勵、稽查及核定事項。

　　　（二）輔導檢測不合格場所或環保局認定需檢測場所，協助辦理室內空氣品質維

　　　　　　護管理及改善作業。

　　　（三）加強輔導場所取得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落實室內空氣品質改善。

　　　（四）維護室內空氣品質相關資訊網頁，並動態更新相關資訊。

　　　（五）辦理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規相關宣導事項。

　　　（六）依據室內空氣品質污染陳情案件處理標準程序進行陳情處理程序，執行陳

　　　　　　情稽查檢測。

　　　（七）核定稽查車1輛（車號：RDE-0792），於執行室內空氣品質查核業務使用，

　　　　　　稽查人員執行稽查業務均配戴工作證供民眾辨識。

　三、受委託公司：

　　　（一）名稱：南台灣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地址：台南市永康區自強路750巷68弄57號

　　　（三）聯絡電話：06-2010769

市 長 林 智 堅

新竹市政府公報1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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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稅法字第1110022202號

附件：詳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預告修正「新竹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草案。

依據：新竹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30條準用第13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新竹市政府。

　二、修正依據：房屋稅條例第6條。

　三、修正「新竹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草案如附件。本案並另載於本府網頁-公告

      資訊-市政公告-主動公開資訊-新竹市法規查詢-草案預告(網址：https://law.

      hccg.gov.tw/)。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新聞紙之次日起7日

      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機關(單位):新竹市稅務局法務科

　　　(二)地址:新竹市中央路112號

　　　(三)電話及傳真:（03）5225161#500、（03）5248988

               (四)電子信箱:hc4500@ems.hccg.gov.tw

市 長 林 智 堅

新竹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修正草案

第一條　本自治條例依房屋稅條例第六條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新竹市(以下簡稱本市)房屋稅徵收率規定如下：

　　　　一、供營業、私人醫院、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房屋，按其房屋現值課徵

　　　　　　百分之三。

　　　　二、供住家使用房屋，每戶按其房屋現值課徵如下：

　　　　　　(一)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房屋，按百分之一點二課徵。

　　　　　　(二)持有本市其他供住家用房屋在五戶以下者，每戶按百分之二點四課徵

　　　　　　　　；持有六戶以上者，每戶按百分之三點六課徵。

　　　　　　(三)下列房屋除法規另有規定外，採單一稅率百分之一點五課徵，不納入

　　　　　　　　前目持有戶數計算：

　　　　　　　　1、公有房屋供住家使用。

新竹市政府公報1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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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經勞工主管機關核發證明文件之勞工宿舍。

　　　　　　　　3、公立學校之學生宿舍，由民間機構與主辦機關簽訂投資契約，投資

　　　　　　　　　 興建並租與該校學生作宿舍使用，且約定於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

                   該宿舍之所有權予政府。

                4、公同共有房屋。

                5、起造人持有空置待銷住家用房屋，於起課三年內未出售者。中華民

                   國一百十一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已核發使用執照之房屋，於本自治條

                   例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一日施行後三年內未出售者，亦同。

                6、專供停放車輛使用之未收費停車場房屋。

                7、出租符合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租賃

                   住宅或依住宅法第十九條規定興辦之社會住宅；其租稅優惠期限依

                   同條例第十八條第三項及同法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辦理。

        三、供人民團體等非營業使用房屋，按其房屋現值課徵百分之二。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十一年七月一日施行。

新竹市政府公報111年第2期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綜字第11100225441號

主旨：公告本市環境保護局委託翔科事業有限公司，辦理「111年度新竹市毒性及關注化

　　　學物質源頭管理與非農地環境雜草管理計畫」稽查採樣等工作事項，自111年1月

      1日至111年12月31日止實施。

依據：依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項、第2項及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6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市環境保護局辦理「111年度新竹市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源頭管理與非農地環境

      雜草管理計畫」稽查採樣等工作事項：

      (一)加強推動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商管理及查核，並協助進行抽樣送驗。

　　　(二)辦理化工原料販賣業者輔導訪查。

　　　(三)訪轄內化學物質業者確認其製造或輸入化學物質應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管理法」規定申請登錄及辦理展延。

　　　(四)因應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母法及相關子法之修正，調查轄內運作優先

新竹市政府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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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之關注化學物質廠商並建立其基本資料。

　　　(五)協助辦理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演練（現場及無預警），並配合轄內

　　　　　運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廠家之臨場輔導與稽查工作。

　　　(六)協助辦理相關化學物質宣導活動。

　二、本案委託翔科事業有限公司辦理「111年度新竹市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源頭管理與

      非農地環境雜草管理計畫」稽查採樣等工作事項，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

      31日止，敬請相關單位配合辦理。該公司地址：新竹市北大路169號7樓之1，聯絡

      電話：03-5278587。

     三、如對本公告有疑義，請洽本市環境保護局 電話03-5368920分機1012蘇冠臨技士。

市 長 林 智 堅

新竹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月22日

發文字號：府地價字第11100230522號

主旨：公告顏姿螢地政士之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地政士姓名：顏姿螢。

　二、證書字號：（111）台內地登字第029000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111）竹市地執字第000001號。

　四、事務所名稱：顏姿螢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新竹市北區林森路265號2樓之2。

　六、共同執業之地政士：無。

市 長 林 智 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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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長 林 智 堅

新竹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空字第11100200161號

主旨：公告本市環境保護局委託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辦理「110年度新竹市節電夥

　　　伴節能治理與推廣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

公告事項：

　一、計畫執行期間：自110年12月22日起至111年8月19日止。

　二、委託執行工作事項：

　　　（一）協助運作「新竹市政府智慧節電計畫推動小組」行政作業。

      （二）辦理智慧化家庭與集合住宅公共區域之用電健檢改善與平台擴充。

      （三）辦理規劃及輔導設置綠屋頂、換裝LED節能燈具、弱勢資源回收個體戶節電

            關懷補助工作。

      （四）持續運作「新竹市節能輔導團」，提供民生用電場所節能技術諮詢與診斷

            服務。

      （五）推動本市雲端用電健檢服務，提高家庭用戶互動節電成效追蹤、新增家庭

            示範用戶，並納入本市機關學校用電資料，以擴充資料庫數量及其效益。

      （六）核定宣導車1輛（RDH-7539），於執行節電夥伴節能治理與推廣業務使用，

            工作人員執行相關業務均配戴工作證供民眾辨識。

  三、受委託公司：

　　　(一)名稱：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二)地址：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195號52館512室

　　　(三)聯絡電話：03-59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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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長 林 智 堅

新竹市政府  公告

新竹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月26日

發文字號：府地價字第11100246943號

主旨：公告林輔毅地政士之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地政士姓名：林輔毅。

　二、證書字號：（84）台內地登字第14513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111）竹市地執字第000002號。

　四、事務所名稱：佑陞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新竹市東區大學路81巷2弄3號5樓之2。

　六、共同執業之地政士：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2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空字第11100259791號

主旨：本市環境保護局委託康廷工程顧問企業有限公司辦理「111年度新竹市固定污染源

　　　管制暨連續自動監測系統（CEMS）查核計畫」工作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

公告事項：

　一、計畫執行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執行工作事項：

　　　（一）執行固定污染源許可制度。

　　　（二）空氣污染防制費查核與催補繳。

　　　（三）粒狀物逸散源管制。

　　　（四）固定污染源維護、更新及擴充調查暨資料庫建檔管理。

　　　（五）執行煙道及燃料抽測。

　　　（六）許可或定期檢測審查。

　　　（七）戴奧辛、重金屬排放狀況管制。

　　　（八）風險工業區預防管理。

　　　（九）連續自動監測系統（CEMS）查核。

　　　（十）維護網路型攝影機即時監控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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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長 林 智 堅

　　　（十一）建立重大污染源工廠名單配合空氣品質不良或惡化通報執行現場巡查，

　　　　　　　並協助機關就指定之空氣品質測站進行污染追查及管制。

　　　（十二）推動汰換中小型鍋爐改造或汰換為低污染性氣體燃料、太陽能或電能之

　　　　　　　加熱設備，並追蹤展延改善期限之鍋爐改善情形，以確認符合排放標準。

　　　（十三）協助辦理空污緊急應變相關作業（如資料填報、署考核、空污緊急案件

　　　　　　　查核與演練）。

　　　（十四）配合本局微型空氣品質感測器告警通報進行稽巡查作業。

　　　（十五）針對排放管道或設備參數執行4場次之訊號盲樣輸入訊號測試及分析(預

              計焚化爐+1、半導體+2、光電業+1，可依實際狀況調整)。

　　　（十六）固定污染申報管理審查系統維護管理及功能擴充。

　　　（十七）辦理本計畫執行人員至少1場次教育訓練（會議內容包括固定源相關法規

　　　　　　　、許可審查、固定污染源查核與記錄撰寫或CEMS等相關內容）與1場次

　　　　　　　技術轉移會議。

　三、受委託公司:

　　　(一)公司名稱：康廷工程顧問企業有限公司。

　　　(二)公司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原里板南路653號4樓。

　　　(三)聯絡電話：02-77304000。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2月18日

發文字號：府地價字第11100329743號

主旨：公告張雅淯地政士之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地政士姓名：張雅淯。

　二、證書字號：（110）台內地登字第028981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111）竹市地執字第000003號。

　四、事務所名稱：實易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新竹市東區公道五路二段538號。

　六、共同執業之地政士：無。

市 長 林 智 堅

新竹市政府  公告

新竹市政府公報1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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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長 林 智 堅

市 長 林 智 堅

新竹市政府  公告

新竹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2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空字第11100281391號

主旨：公告「新竹市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潛勢資料（111年修正版）」。

依據：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潛勢資料公開辦法第四條。

公告事項：

　一、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潛勢資料內容如下：

　　　（一）自然揚塵潛勢位置圖。

　　　（二）預警與嚴重惡化之懸浮微粒物質空氣污染物濃度條件。

　　　（三）災害防制措施。

　　　（四）災害紀錄。

　二、公告內容電子版，刊登於本市環境保護局網頁（網址：https://www.hccepb.gov.

               tw/service-04.php）。如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電洽新竹市環境保護局空氣污染

      及噪音防制科，電話(03)5368920分機2012。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空字第11100370551號

附件：「違反噪音管制法案件催繳書」公告清冊

主旨：公示送達許○玲等2人違反噪音管制法案件催繳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許○玲等2人經郵政送達戶籍地（詳如公告清冊），因查無此址或查無此

　　　人等因素，致違反噪音管制法案件催繳書無法送達而未收領，請於公告日起20日

　　　內逕向本市環境保護局（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科）洽領，逾期視同送達，請勿延

　　　誤，特此公告。

　二、催繳書日期、文號、最後戶籍登記地址（詳如公告清冊）。

新竹市政府公報1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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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長 林 智 堅

新竹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水字第1110037488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預告制定「新竹市廢水及污水排放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依據：新竹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13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制定機關：新竹市政府

　二、制定依據：地方制度法第十九條第六款第四目及第九款第二目。

　三、制定「新竹市廢水及污水排放管理自治條例」草案如附件。本案並另載於本府網頁

　　　-公告資訊-市政公告-主動公開資訊-新竹市法規查詢-草案預告（網址：https://

              law.hccg.gov.tw/）。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新聞紙之次日起7日

      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機關（單位）：新竹市環境保護局（水及土壤污染防治科）

     （二）地址：新竹市海濱路240號

     （三）電話及傳真：(03)5368920#3002、（03）5368884

             （四）電子信箱：61196@ems.hccepb.gov.tw

新竹市廢水及污水排放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第一條  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新竹市（以下簡稱本市）飲用水取水口及

        灌溉渠道取水口上游廢水及污水排放管理，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主辦機關（單位）為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及本府工務處。各機關（單位）業務權限劃分如下：

　　　　一、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一）本自治條例之督導及協調。

　　　　　（二）本市飲用水取水口及灌溉渠道取水口上游廢水及污水排放管理實施計

　　　　　　　　畫之彙整及修訂。

　　　　　（三）第四條、第五條之幕僚作業。

　　　　　（四）本市轄內管制執行區域內事業廢（污）水排水設施現況調查及分析。

　　　　　（五）管制區域之劃設、管制執行區域範圍之劃定及預定實施期程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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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違反本自治條例之處罰。

　　　　二、工務處：

　　　　　　（一）本市轄內排水渠道現有圖資之整合、分期分區調查排水渠道分布現

　　　　　　　　　況及圖資之整建。

　　　　　　（二）本市轄內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執行現況及預定執行期程之規劃。

　　　　　　（三）管制執行區域內一般用戶污水排水設施現況調查及分析。

　　　　　　（四）管制區域之劃設、管制執行區域範圍之劃定及預定實施期程之規劃。

　　　　三、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應就業務職掌範圍內，協助辦理管制

　　　　　　執行區域一般用戶之管制、稽查及其他本自治條例相關事項。

　　　　　　前項各機關（單位）業務權責劃分有爭議時，由本府協調之。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飲用水取水口：指本市轄內依飲用水管理條例第五條第四項公告之飲用水

　　　　　　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各取水口。

　　　　二、灌溉渠道取水口：指本市轄內農田水利主管機關依農田水利法公告農田水

　　　　　　利設施範圍之灌溉專用渠道起點。

　　　　三、地面水體：指存在於河川、湖潭、水庫、池塘、灌溉渠道、各級排水路或

　　　　　　其他體系內全部或部分之水。

　　　　四、事業：指水污染防治法第二條第七款所指定之事業。

　　　　五、一般用戶：指事業外之其他用戶。

　　　　六、廢水：指事業於製造、操作、自然資源開發過程中或作業環境所產生含有

　　　　　　污染物之水。

　　　　七、污水：指下列各款含有污染物之水。

　　　　　　（一）一般用戶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

　　　　　　（二）事業所產生廢水以外含有污染物之水。

　　　　八、管制區域：指本府於本市轄內飲用水取水口上游或灌溉渠道取水口上游範

　　　　　　圍內劃定之區域。

　　　　九、管制執行區域：指管制區域內已公告實施廢（污）水排放點位管制之區域。

　　　　十、排水設施：指公私場所排洩廢水或污水之設備。

第四條　本府應邀集水利、環境工程、生態及河川復育等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及民間團

　　　　體代表組成新竹市廢水及污水排放管理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推動委員會）。

　　　　前項推動委員會設置及運作要點，由本府另定之，應於本自治條例公告日起三

　　　　個月內訂定，該要點應包括委員組織、會議召開頻率及會議資訊公開方式。

第五條　本府應訂定新竹市廢水及污水排放管理實施計畫（以下簡稱實施計畫），並於

　　　　推動委員會成立日起六個月內提送推動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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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計畫應明定下列事項：

　　　　一、本市轄內排水渠道現有圖資整合結果、分期分區調查排水渠道分布現況並

　　　　　　彙建圖資之預定執行期程。

　　　　二、本市轄內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執行現況及預定執行期程。

　　　　三、管制區域之範圍。

　　　　四、管制執行區域之範圍及各區預定實施期程。

　　　　五、管制執行區域內事業及一般用戶廢（污）水排水設施現況調查及分析結果。

　　　　六、其他事項。

　　　　實施計畫經推動委員會審議通過，由本府公告執行，每四年至少應辦理檢討一

　　　　次；必要時，得隨時更新。

第六條　管制執行區域內之事業及一般用戶不得排放廢（污）水於本市轄內飲用水取水

　　　　口上游或灌溉渠道取水口上游地面水體。

　　　　前項管制執行區域及其實施期程，由本府另行公告。

第七條  第二條所定之各機關（單位）為執行本自治條例，必要時，得派員攜帶證明文

　　　　件進入公私場所進行勘查。

　　　　前項公私場所之所有人或占有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勘查。

　　　　第一項勘查，必要時，得洽請轄區警察機關協助。

第八條　管制執行區域內之事業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排放廢（污）水，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管制執行區域內一般用戶之排水設施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排放污水，處新臺

　　　　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第九條  違反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者，除得行政執行外，並得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之罰鍰，且得按次處罰至履行義務為止。

第十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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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四十三條

規定，未滿十八歲青少年駕駛汽機車危險蛇行、

製造噪音、集體飆車，除需罰款外，家長和青少

年都要參加道安講習，並公佈家長姓名。

發 行 人：林 智 堅

發行機關：新竹市政府

編　　輯：新竹市政府行政處

地　　址：新竹市中正路120號

電　　話：(03)5216121轉212　　　　　

傳　　真：(03)5230814

印 刷 廠：鴻泰印刷所

地　　址：新竹市成德路192號1樓

電　　話：(03)5238866˙5283999

發行方式：贈閱

工 本 費：30元

http://www.hccg.gov.tw/administration/ch/home

統一編號

□2009006710

新竹市政府提醒您

「一生廉政清廉，隨時無愧天地」。

市 府 廉 政 專 線 ： (03)526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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